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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

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兴华”）于 2022年4

月27日对恒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宝股份公司”）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

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中兴华审字（2022）第020656号）。公司董事会现就 

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进行说明如下：  

一、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具体内容 

如财务报表附注六、18所述，恒宝股份管理层认为公司持有的深圳一卡易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卡易”）股权及其相应的减值准备作为一项长期

资产具有价值并予以管理。报告期内恒宝股份将所持有的一卡易51.102%股权及

相应的减值准备转入“其他非流动资产”，其账面价值6,313.45万元。由于恒宝股

份对一卡易失去控制，我们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

据确认该项长期资产的会计处理及账面价值是否准确。 

二、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影响消除情况 

公司于2022年12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

第四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51.102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公开拍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深

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1.102%股权。2022年12月26日，公司公开拍卖上

述一卡易51.102%股权，上海纪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纪升”）

以 5,846.88 万元的价格拍得上述标的股权，公司与上海纪升签署了《股份转让

协议》。截至2023年3月31日，公司已收到转让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

权的全部交易款项，并已完成股权交割。 

综上，经实行以上措施，本公司董事会认为，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

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。 

 














